
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管理办法》的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和过程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关于印发《宁夏回族

自治区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的通知（宁市监规发

〔2020〕4 号）已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有效期届满。

经评估，行政规范性文件《宁夏回族自治区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管理办法》法律依据充分，合理合法，与相关制度文件协

调一致，应用广泛，实施效果良好，对规范我区各领域专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和促进技术委员会发展等作用比较明显。为保

障政策的延续性和完整性，进一步加强对技术委员会的科学管

理，决定延长 2020 年版《管理办法》有效期，并作程序性和内

容方面的简易修改。

在《管理办法》修订过程中，学习借鉴了广东、浙江、甘肃

等地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总结了过去五

年我区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工作经验，初步征求了有关单

位意见，形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新《管理办法》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全

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标准

管理办法》等相关标准化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修订，未设定应当

由法律、法规、规章、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政府部门规定的事项，

未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义务的规定。

新《管理办法》共六章，四十四条，包括总则、组织机构和

工作制度、组建换届调整、监督管理、奖惩措施和附则等内容。

第一章总则，本章明确标委会的含义，对自治区人民政府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技术委员会管理方面的

职责进行了具体规定，对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章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本章对技术委员会的委员组

成、组织机构和委员应具备的条件、秘书处承担单位的条件进行

了具体的规定。对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进行了明确，要求技术

委员会应当制定《章程》和《工作细则》，并对提案表决制度进

行了具体规定。

第三章组建换届和调整，本章明确了组建技术委员会应当符

合的具体条件，对组建技术委员会、成立标准化工作组的具体程

序进行了具体规定。对技术委员会委员换届和调整，以及工作范

围、名称和秘书处承担单位等的调整作出具体规定。

第四章监督管理，本章规定技术委员会实行年度评估制度，

并对评估工作作出具体规定。对技术委员会印章管理、档案管理、



财务管理、接受审计等作出具体规定。

第五章奖惩措施，本章规定标准化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对技术委员会予以业务指导和资金支持，对委员的能力培

养、参与标准化活动、纳入专家库等的奖励措施进行了明确。并

对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和委员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明确了具体的惩

戒措施。

第六章附则，规定了技术委员会编号规则，以及《管理办法》

的施行日期和有效期限。

三、新版《管理办法》主要变化

1.对文字表述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全国专

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标准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配套衔接，进行了编辑性修改，删

繁就简，更加规范。比如，将“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

统一修改为“自治区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2.结构方面进行了合并调整，更加优化。比如，第二十八条

规定，对技术委员会实行年度评估制度。列举了评估结果为“差”

的八类情形。将第三十八条技术委员会的编号规则调整至第六章

附则部分。

3.增加第五章“奖惩措施”，一是为技术委员会开展标准化

工作提供经费保障；二是强化技术委员会考核结果运用，对做出

重大贡献的技术委员会和人员，可以给予通报表扬，对考核评估

差等次的技术委员会，限期督促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予以



撤销或调整；三是加大标准化人才培养力度。创造条件促进业务

交流，优先安排技术委员会委员参与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技

术委员会委员优先入选宁夏技术标准评审专家库，参与地方标准

技术审查等工作。


